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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草案）

第一拖拉機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為符合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國」）公司法及中國相關監管部門的要求，以及為股東提供更便利的
平台以參加本公司股東大會及投票，本公司擬對本公司《公司章程（草案）》（「《公司
章程（草案）》」）進行修訂，該等修訂如下：

第一百條

原第一百條： 「當反對和贊成票相等時，會議主席有權多投一票。」

修訂後第一百條： 「公司應在保證股東大會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過各種
方式和途徑，包括提供網絡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現代信息
技術手段，為股東參加股東大會提供便利。」

第一百三十九條

原第一百三十九條： 「董事會會議必須有過半數董事（包括本章程規定的書面
委託其他董事代為出席董事會會議的董事）出席方可舉行。
每名董事有一票表決權。在不違反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二
款所述的情況下，董事會作出決議，必須經過當時全體董
事的過半數通過。

當反對票和贊成票票數相等時，董事長有權多投一票。」



— 2 —

修訂後第一百三十九條：「董事會會議必須有過半數董事（包括本章程規定的書面
委託其他董事代為出席董事會會議的董事）出席方可舉行。
每名董事有一票表決權。在不違反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二
款所述的情況下，董事會作出決議，必須經過當時全體董
事的過半數通過。」

《公司章程（草案）》的英文版本為中文版本的非正式譯文。倘中文版本與英文版本不
相符，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草案）》須獲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六日召開的本公司臨
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上批准，並須取得中國相關監管部門的批准或確認、
或在相關監管部門進行登記。《公司章程（草案）》的修訂將於本公司發行A股（「發行
A股」）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批准及完成後生效。

本公司擬召開臨時股東大會，藉以（其中包括）尋求股東批准建議修訂《公司章程（草
案）》。臨時股東大會上將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五日或之前向本公司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其
中包括）建議修訂《公司章程（草案）》的詳情。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將儘快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第一拖拉機股份有限公司

趙剡水

董事長
中國 •洛陽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為趙剡水先生；本公司副董事長兼非執行
董事為蘇維珂先生；其他董事會成員為：三位執行董事董建紅女士、屈大偉先生及
劉繼國先生；三位非執行董事閆麟角先生、劉永樂先生及李有吉先生；以及四位獨
立非執行董事羅錫文先生、陳秀山先生、洪暹國先生及張秋生先生。

* 僅供識別


